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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方在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文件中向其他方做出的陈述与保证或提交的有关文件、资料或信息被证明为虚假、不准确、有重大遗

漏或有误导

;

3)

违反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各方同意

,

若任何一方当事人出现如下情况

,

视为该方严重违约

:

1)

一方出现

(

一

)

条所述违约行为

,

且该等违约行为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导致本协议根本交易无法实现

;

2)

一方在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文件中向其他方披露的财务数据

(

包括或有债务情况

)

被证明为虚假、不准确、有重大遗漏或有误导

,

而

该等虚假、不准确、有重大遗漏或有误的财务数据与真实的财务数据之间的偏差较大

,

对其他方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

3)

一方因违反保密义务、进行内幕交易或故意违反本协议导致本次交易终止或无法完成。

(3)

若任何一方违约

,

守约方有权采取如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措施以维护其权利

:

1)

要求违约方实际履行

;

2)

暂时停止履行义务

,

待违约方违约情势消除后恢复履行

;

守约方根据此款规定暂停履行义务不构成守约方不履行或迟延履行义务

;

3)

要求违约方补偿守约方的直接经济损失

,

包括为此次交易而实际发生的费用、可预见的其他经济损失以及守约方为此进行诉讼或者公

证而产生的费用

;

4)

违约方因违反本协议所获得的利益应作为赔偿金支付给守约方

;

5)

若任何一方

(

违约方

)

严重违约

,

受侵害的守约方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协议

,

解除通知自发出之日起生效

;

6)

法律法规或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救济方式。

(

二

)

利润补偿协议内容摘要

2015

年

5

月

20

日

,

武昌鱼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利润补偿协议》

,

就承诺期内利润补偿事宜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

1

、保证责任及补偿义务

(1)

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保证并承诺

,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三年内

(

含实施完毕当年

,

以下简称“承诺期”

)

黔锦矿业实际净利润不低于相应

期间的预测净利润。

(2)

如承诺期内黔锦矿业实际净利润数不足预测净利润数的

,

则交易对方负责以股份回购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

如交易对方所持上市

公司股份不足以补偿的

,

差额由华普投资予以补足。

2

、预测净利润额和实际净利润额及其差异的确定

(1)

承诺期内每年黔锦矿业预测净利润额的确定

:

以本次交易评估报告中预测的承诺期内黔锦矿业每年合并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准。根据经安投集团备案确认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双方确认

,

黔锦矿业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的预测净利润分别

为

4,073.07

万元、

12,277.73

万元、

12,277.73

万元。如果本次交易未能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实施完毕

,

则业绩承诺期相应顺延至下一年度

,

即

2018

年

,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及双方确认

,

黔锦矿业

2018

年的预测净利润为

12,277.73

万元。

(2)

承诺期内每年黔锦矿业实际净利润额为黔锦矿业在承诺期内每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但与

本次交易评估所涉及的镍钼矿相关产品无关的净利润不计入在内

)

。

(3)

在承诺期内

,

负责上市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上市公司每一会计年度审计报告中应单独披露黔锦矿业的实际净利润金

额与预测净利润金额的差异情况

,

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黔锦矿业实际利润数与预测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最终以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

审核意见为准。

3

、利润补偿的方式及实施

(1)

交易双方方同意

,

利润补偿方式采用股份回购方式

,

如交易对方股份不足以承担补偿责任

,

差额部分由华普投资予以补足。

(2)

上条所述股份回购方式是指

,

如果根据本协议出现交易对方须向上市公司进行利润补偿的情形

,

交易对方同意上市公司以总价

1

元人

民币的价格回购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

,

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以黔锦矿业股权认购的全部上市公司股

份。

(3)

承诺期内每年应回购股份数量

=(

截至当年年末黔锦矿业累积预测净利润额

-

截至当年年末黔锦矿业累积实际净利润额

)×

交易对方本

次交易中以黔锦矿业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

承诺期内黔锦矿业预测净利润额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在计算上述每年回购股份数量

时

,

如需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4)

在承诺期届满时

,

上市公司对黔锦矿业进行减值测试

,

如

:

减值测试确定的减值额

/

本次交易中黔锦矿业

100%

股权的作价

>

承诺期内已补

偿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以黔锦矿业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

则交易对方需另行补偿上市公司股份。另需补偿的股

份数量为

:

减值额

/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黔锦矿业股权的股票发行价格

-

承诺期内已补偿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前述减值额为标的

股权在本次交易中的作价减去该等股权截至承诺期满为基准日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黔锦矿业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

配的影响。该减值额以负责上市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为准。

(5)

如在上述股份回购补偿完成前上市公司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以股份方式分红等行为导致交易对方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增加

,

该

等增加的股份亦将计入回购股份的计算基数中

,

即计入交易对方本次交易中以黔锦矿业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6)

如在上述股份回购补偿完成前上市公司进行了现金分红

,

则所回购股份对应的现金分红应由红利取得方全额退还给上市公司。

(7)

上述股份回购补偿义务由交易对方各方按照本次交易中向上市公司转让的黔锦矿业股权比例分担承担。如除华普投资外的交易对方

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因减持等情形不足以承担补偿义务时

,

差额部分由华普投资以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代为承担。如华普投资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亦已不足以承担时

,

由华普投资向二级市场购买上市公司股份或以现金方式予以补偿。现金补足金额为

:(

当年应予代为回购的股份数

-

当年已

代为回购的股份数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中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单价。

(8)

如果根据本协议出现交易对方须向上市公司进行利润补偿的情形时

,

交易对方需在接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协

议之规定计算应回购股份数并协助上市公司通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

将该等应回购股份转移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

,

进行单独锁

定。应回购股份转移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后不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

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应分配的利润归上

市公司所有。

(9)

上市公司应在承诺期届满且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应回购股份数量已确定并完成锁定手续后两个月内就本协议项下全部应回购股份的

股票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

并在股东大会通过该议案后

2

个月内办理完毕股份回购事宜。对于现金补偿

,

由华普投资在接到上市公司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直接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账户。

4

、承诺与保证

(1)

交易对方确保在本协议约定的承诺期内保持良好的经营状况

,

确保补偿能力

,

不进行大额利润分配、清算、解散、合并、分立等可能危害

补偿能力的行为。

(2)

交易对方承诺

,

如发生有重大到期债务不能偿还等情形导致可能影响本协议实施的情况出现

,

将及时通知上市公司。

(3)

上市公司承诺在本次交易实施后善意经营黔锦矿业

,

不会恶意损害黔锦矿业的权益。

(4)

各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在任何方面均不会违反在本协议签署之时有效的法律、法院发出的生效判决或裁定、政府机构发出的命令或

各方内部组织文件

,

不会违反对各方有约束力的任何合约、承诺或其他文件。

(5)

除上市公司尚需将本协议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外

,

本协议其他方签署履行本协议均已履行完毕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

获得

充分授权

,

本协议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6)

各方承诺

,

将遵守本协议的各项条款

,

不会从事任何有悖本协议契约目的的行为。

(7)

各方承诺

,

将按本协议约定以及法律法规之规定承担由于违反本协议声明、陈述、保证、承诺及义务而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并赔偿由此给其他方造成的任何损失。

5

、违约责任

(1)

如果交易对方或交易对方中一方在承诺期内

,

发生不能按期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的情况

,

应按照未补偿金额以每日万分之五的

标准向上市公司支付违约金。

(2)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

,

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

,

违约一方应赔偿其他方的损失。

6

、协议的生效及修改

(1)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之日起成立

,

在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且本次交易取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后

,

本协议生效。

(2)

任何对本协议的修改或补充

,

必须经各方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修改或补充文件。任何对本协议的修改或补充文件均是本协议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

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修改或补充文件与本协议发生冲突时

,

以修改或补充文件为准。

(3)

本协议与《框架协议》约定不一致之处

,

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

三

)

股份认购协议内容摘要

1

、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2015

年

5

月

20

日

,

武昌鱼与各配套资金认购方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

明确了本次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及交易安排等事项。

2

、股份发行和认购方案

(1)

发行方案概述

武昌鱼本次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为资产收购交易募集不超过

7.95

亿元人民币的配套资金用于黔锦矿业

3

万吨镍钼矿冶金加工

项目、镍钼矿产业并购项目、支付本次重组的相关费用及补充黔锦矿业流动资金。最终募集资金总额及其用途以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为准。

武昌鱼本次为配套融资所发行的股票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

,

面值为

1

元人民币。股票发行后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次武昌鱼配套融资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武昌鱼审议本次资产购买及配套融资事宜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发行价格为本次发行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

(

计算方式为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量

)

的

90%,

为

7.08

元人民币

/

股。在定价基准日至股票发行日期间

,

如果甲方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发

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武昌鱼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武昌鱼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总数为向各配套融资认购方发行的股份数之和。 根据募集资金总额上限

7.95

亿元人民币和

7.08

元人民币

/

股的股票发行价格计算

,

本次武昌鱼 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数不超过

112,288,134

股。

(2)

认购股份及价款

基于上述发行方案

,

配套资金认购方同意认缴配套资金以认购上市公司为配套融资所发行的股份。 如最终确定的配套融资总额发生变

化

,

则配套资金认购方同意其认缴金额自动进行同比例调整。

就上述认缴配套融资上市公司应向配套资金认购方发行的股份数

=

配套资金认购方认缴资金额

÷

上市公司配套融资股票发行价格

(

计算

股份数量不能整除时按照向下取整的原则确定

)

。按照前述配套资金认购方认缴资金额和发行价格

7.08

元

/

股测算

,

上市公司为配套融资向配

套资金认购方新增发行的股份数不超过

112,288,134

股。如配套融资股份发行完成前

,

配套资金认购方认缴金额或股票发行价格发生调整

,

配套

资金认购方取得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配套资金认购方最终取得的股份数量

,

以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为准。

除双方另行约定时间外

,

配套资金认购方应于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时

,

根据《缴款通知书》的相关规定将认购资金一次性

划入独立财务顾问为本次发行所专门开立的账户

,

验资完毕后

,

扣除相关费用再划入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上市公司应在收到款

项后尽快完成验资手续

,

并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完成对配套资金认购方股份发行的登记手续。双方应共同配合

,

确保在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

件有效期内实施完成配套融资工作。

(3)

认购方式

配套资金认购方以现金方式认购。

(4)

认购股份的限售期

双方同意

,

配套资金认购方在上市公司本次配套融资中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对外转让。

(5)

滚存利润分配

双方同意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交易完成后的上市公司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享有。

3

、配套资金认购方陈述、保证及承诺

配套资金认购方保证

,

其在本协议中向上市公司作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

(

包括但不限于本条的内容

)

均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

,

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该等陈述、保证及承诺自本协议签订时起始终具有约束力。

配套资金认购方现向上市公司陈述、保证及承诺如下

:

(1)

配套资金认购方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

签署或履行本协议在任何方面均符合相应条件和资格

,

不会违反在本协议签署之时有效的法律

法规、法院发出的生效判决或裁定、政府机构发出的命令或其公司章程

;

不会违反对其有约束力的任何合约、承诺或其他文件。

(2)

配套资金认购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

其在签署本协议之前已认真审阅并充分理解本协议的各项条款

,

并确认本协议

不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导等情况

,

不会以此为理由要求撤销、终止、解除、变更本协议的全部或部分条款、主张本协议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效。

(3)

配套资金认购方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来源合法

,

为其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的资金

,

不存在来源于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

及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

配套资金认购方与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

不存在为他人代持、信托认购等的情况

,

亦不存在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4

、上市公司陈述、保证及承诺

上市公司保证

,

其在本协议中向配套资金认购方作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

(

包括但不限于本条的内容

)

均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

,

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该等陈述、保证及承诺自本协议签订时起始终具有约束力。

上市公司现向配套资金认购方陈述、保证及承诺如下

:

(1)

上市公司为一家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

其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

目前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公司终

止、停业、解散、清算、合并、分立、丧失法人资格或股票终止上市交易的情形或法律程序。

(2)

上市公司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在任何方面均不会违反在本协议签署之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法院发出的生效判决或裁定、政府机构发出

的命令或其公司章程。

(3)

上市公司签署并履行本协议是真实意思表示

,

上市公司在签署本协议之前已认真审阅并充分理解本协议的各项条款

,

并确认本协议不

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导等情况

,

不会以此为理由要求撤销、终止、解除、变更本协议的全部或部分条款、主张本协议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效。

5

、税费

(1)

除非在本协议中另有约定或相关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外

,

与履行本协议相关的一切费用应由该费用发生的一方负担。

(2)

各方应分别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各自因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所应缴的税金。

6

、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1)

本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

在下述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

:

1)

经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

2)

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

上述任一条件未能得到满足而导致本协议无法生效实施

,

各方各自承担因签署及准备履行本协议所支付之费用。

(3)

就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未决事项

,

双方将签署补充协议予以约定。补充协议属于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

、协议的终止、解除

(1)

本协议经各方书面协商一致后可以以书面方式终止或解除。

(2)

本次交易方案未通过中国证监会审核

,

本协议自动终止。

(3)

如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前

,

甲方主动宣告终止本次资产收购

,

本协议自动终止。

(4)

如与本次资产收购相关的《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解除、终止或被认定为无效

,

本协议相应解除、终止或失

效。

(5)

本协议终止或解除后的善后处理由各方另行协商办理。

8

、违约责任

(1)

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责任、承诺

,

或所作出的陈述、保证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或遗漏

,

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

议。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多方存在违约

,

各方应各自承担其违约引起的相应责任。

(2)

配套资金认购方认缴款项每延迟支付一日

,

应按照欠付金额的万分之三向上市公司支付滞纳金。

(3)

如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双方约定泄露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或故意违约等导致本次交易终止或无法实施

,

违约方

应向守约方赔偿本协议约定的配套资金认购方认缴募集资金额的

30%

作为违约金。

(4)

本协议规定的违约责任和救济是累积的

,

且不排斥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约责任或救济。

(5)

非因各方的过错导致本次交易不能完成

,

各方均无须对此承担违约责任。

9

、法律适用及争议的解决

(1)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管辖和解释。

(2)

争议的解决

如本协议各方就本协议之内容或其执行发生任何争议

,

应通过各方协商解决。若经协商仍未能解决

,

任何一方均可将有关争议提交上市

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拟收购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第五节 重组停牌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及《准则第

26

号》、《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

证监公司字

[2007]128

号

)

的有关

规定

,

上市公司、交易对方、相关证券服务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的单位和自然人就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

6

个月至重组预公告日期间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4

月

8

日

)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充分核查和自查。

内幕信息知情人包括

:1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

,

公司控股股东和持有

5%

以上股份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主要负责人

;2

、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负责人

;3

、黔锦矿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

、参与本次重组的相关中

介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人

;5

、上述人员的直系亲属

(

指父母、配偶、子女

)

。

根据公司的核查和自查结果

,

结合中登公司出具的查询结果证明文件

,

在本次核查期间

(2014

年

10

月

1

日至

2015

年

4

月

8

日

),

安徽皖投相关内

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

一、葛焱坤在核查期间买卖武昌鱼股票的情况

在核查期间

,

安徽皖投董事葛焱坤买卖武昌鱼股票的情况如下

:

过户日期 交易数量（股） 成交价格（元） 买

／

卖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１０

，

０００ ５．２９

卖

葛焱坤出具书面声明

:

“本人在武昌鱼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日前

,

没有参与武昌鱼拟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的任何工作

,

因此对拟进行

的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项目进展和其他相关信息均没有了解

;

本人亦从未自相关信息知情人处知悉或者探知任何关于拟进行的重大资

产重组的内幕信息。本人自武昌鱼停牌日

(2015

年

4

月

8

日

)

前

6

个月内买卖武昌鱼股票的行为系本人基于市场情况自行判断所进行的操作

,

是在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

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况。”

二、汪明华在核查期间买卖武昌鱼股票的情况

在自查期间

,

安徽皖投的董事的配偶汪明华在核查期间买卖武昌鱼股票的情况如下

:

过户日期 交易数量（股） 成交价格（元） 买

／

卖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１

，

１００ ５．６１

卖

汪明华出具书面声明

:

“本人未从本人亲属及其他方获得任何关于武昌鱼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本人自武昌鱼停牌日

(2015

年

4

月

8

日

)

前

6

个月内买卖武昌鱼股票的行为系本人基于市场情况自行判断所进行的操作

,

是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

,

不存

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况。”

根据股票二级市场核查结果及各相关人员的自查

,

在本次核查期间

,

除上述人员外

,

交易对方、交易对方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

知情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

亦没有泄露有关信息、建议他人买卖公司股票或从事市场操纵等法律、法规禁止的行

为。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2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

3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票交易自查报告

;

4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附件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省鄂州市

股票简称 武昌鱼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７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安徽皖投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望江东路

４６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０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６０

，

２７９

，

３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７．０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1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否”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2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

3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4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

变动报告书。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武昌鱼

股票代码:600275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世欣鼎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住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28号9层988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28号9层988室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增加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15年5月2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

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

)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2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

突。

3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

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4

、本次权益变动基于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根据重组方案中的《购买资产协议》

,

武昌鱼拟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向

世欣鼎成发行

58,563,659

股附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购买其持有的黔锦矿业

25.26%

的股权

,

发行完成后

,

世欣鼎成将持有上市公司

6.87%

的股份。本

次权益变动尚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5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若非另有说明

,

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

本报告书 指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

／

上市公司

／

武昌鱼 指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安徽皖投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安投集团 指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华普投资 指 北京华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皖投 指 安徽皖投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名“安徽皖投华威经济发展公司”，

２０１３

年变更为现名

神宝华通 指

新疆克州神宝华通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名“包头市神宝华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变更为

现名

世欣鼎成 指 北京世欣鼎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交易对方 指 华普投资、安徽皖投、神宝华通、世欣鼎成

中融鼎新 指 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元盛世 指 北京金元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盈资管 指 国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普馨园 指 北京华普馨园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配套资金认购方 指 中融鼎新、金元盛世、国盈资管、华普馨园

《框架协议》 指 附生效条件的《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指 附生效条件的《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州黔锦矿业有限公司股东利润补偿协议》

《购买资产协议》 指 附生效条件的《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配套资金认购方签署的《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配套融资股份认购协议》

标的公司

／

标的资产

／

黔锦矿业 指 贵州黔锦矿业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

拟购买资产

／

收购资产

／

目标资产

／

置入资产

指 黔锦矿业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

本

次发行

指

武昌鱼向黔锦矿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黔锦矿业全部股权并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

定价基准日 指 第六届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

交割日 指 交易标的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之日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

一

)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世欣鼎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注册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

２８

号

９

层

９８８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世欣融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胡晓勇为代表）

总出资额

１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５０１１００２１２８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６７５０８０５１－２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房地产开发；销售本企业开发的商品房

经营期限 自

２００８

年

０４

月

２８

日起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证税字

１１０１０５６７５０８０５１２

通讯方式

０１０－６５５２１４４１

各合伙人出资额及占比如下

:

公司 出资额（万元） 占比

北京世欣融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５４％

北京供销社投资管理中心

２３０００ １７．６９％

北京供销社朝阳投资管理中心

８０００ ６．１５％

北京市通州区供销合作总社

６０００ ４．６２％

北京欣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３．８５％

北京市赛欧工贸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２．３１％

北京中兴佳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００ ２．３１％

北京亿客隆家居市场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 ３．８５％

北京市星宇商贸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２．３１％

北京启明恒业经贸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００ ４．６２％

北京兴红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０．７７％

北京嘉华盛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０．７７％

北京市昌平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２０００ １．５４％

北京盛世融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５４％

北京炜华正康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００ １．５４％

北京市银山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 ０．７７％

世欣荣和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４．６２％

北京朝晟利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０００ ４．６２％

北京天正时威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００ ４．６２％

北京金兴华工贸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２．３１％

北京六里桥广客宇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５０００ ３．８５％

北京鼎泰鹏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３０００ ２．３１％

北京市昌平新世纪商城

１０００ ０．７７％

北京聚福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０．７７％

北京市德隆信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１５００ １．１５％

北京宁尚隆商贸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 ０．７７％

北京市大兴区供销合作社

５０００ ３．８５％

北京朝祥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００ ２．３１％

北京世欣控股有限公司

７５００ ５．７７％

北京世欣资产管理中心

８０００ ６．１５％

合计

１３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

)

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１

胡晓勇 男

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

／

投

委会委员

３４２８２３１９７２０１＊＊＊＊＊＊

中国 无

２

赵春生 男 投委会委员

１１０２２７１９７２０５＊＊＊＊＊＊

中国 无

３

王河 男 投委会委员

１１０１０６１９５８０５＊＊＊＊＊＊

中国 无

４

王强 男 投委会委员

１１０２２３１９５８１１＊＊＊＊＊＊

中国 无

５

李建军 男 投委会委员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５８０８＊＊＊＊＊＊

中国 无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

的情况。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是上市公司武昌鱼向信息披露义务人世欣鼎成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贵州黔锦矿业

25.26%

的股权。

本次交易前

,

世欣鼎成未持有武昌鱼的股权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世欣鼎成持有公司

6.87%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置入盈利能力较强且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优质矿业资产

,

有利于恢复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

有效维护公司

的上市地位

,

最大限度地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主营业务将增加镍钼矿采选及深加工业务。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

盈利能力将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

增强为广大股东创造财富的能力。

二、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月内没有增加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上市公司武昌鱼拟向华普投资、安徽皖投、神宝华通、世欣鼎成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黔锦矿业

100%

的股权

,

同时向中融鼎新、金元盛世、

国盈资管和华普馨园共

4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金额

7.95

亿元

,

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100%

。

根据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值及相应发行价格

,

以及本次向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相应发行价格

,

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数为

58,563,659

股

,

占比为

6.87%

。

本次交易前后

,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

股东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不考虑配套融资）

本次交易完成后

（考虑配套融资）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

（股）

持股比例

华普集团

１０５

，

６７１

，

４１８ ２０．７７％ １０５

，

６７１

，

４１８ １４．２７％ １０５

，

６７１

，

４１８ １２．３９％

华普投资

０ ０．００％ ７６

，

５０８

，

３４３ １０．３３％ ７６

，

５０８

，

３４３ ８．９７％

安徽皖投

０ ０．００％ ６０

，

２７９

，

３００ ８．１４％ ６０

，

２７９

，

３００ ７．０７％

神宝华通

０ ０．００％ ３６

，

４９２

，

１６１ ４．９３％ ３６

，

４９２

，

１６１ ４．２８％

世欣鼎成

０ ０．００％ ５８

，

５６３

，

６５９ ７．９１％ ５８

，

５６３

，

６５９ ６．８７％

中融鼎新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６７

，

７９６

，

６１０ ７．９５％

金元盛世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１４

，

１２４

，

２９３ １．６６％

国盈资管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８

，

２４８

，

５８７ ３．３１％

华普馨园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２

，

１１８

，

６４４ ０．２５％

其他股东

４０３

，

１６５

，

８２０ ７９．２３％ ４０３

，

１６５

，

８２０ ５４．４３％ ４０３

，

１６５

，

８２０ ４７．２７％

合计

５０８

，

８３７

，

２３８ １００％ ７４０

，

６８０

，

７０１ １００．００％ ８５２

，

９６８

，

８３５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协议的主要内容

(

一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内容摘要

1

、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2015

年

5

月

20

日

,

武昌鱼与交易对方签署了《购买资产协议》

,

明确了本次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及交易安排等事项。

2

、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中联评估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华普投资、安徽皖投、神宝华通和世欣鼎成所持有的黔锦矿业

100%

股权价值进行评估而出

具的中联评报字

[2015]333

号《资产评估报告》

,

华普投资、安徽皖投、神宝华通和世欣鼎成所持有的黔锦矿业

100%

股权价值评估值为

129,832.34

万元人民币。上述评估结果已经安徽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各方同意

,

依据上述评估报告

,

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的价格确定为

129,

832.34

万元人民币。

3

、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武昌鱼为购买标的股权发行股份的发行对象为华普投资、安徽皖投、神宝华通和世欣鼎成

(

该四方以下简称“交易对方”

),

所发行

股份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面值为

1

元人民币

,

锁定期满后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交易各方同意

,

武昌鱼本次交易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价格为武昌鱼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120

个交易日武

昌鱼股票的交易均价的

90%,

为

5.60

元

/

股。计算方式为

:

发行价格

=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武昌鱼股票交易的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

日武昌鱼股票交易的总量。

4

、资产交付或过户的时间安排

各方同意于本次交易方案获得中国证监会批准之日起三十日内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毕标的股权转让过户手续。自工商登记手续

办理完成后

,

武昌鱼持有黔锦矿业

100%

的股权

,

享有黔锦矿业全部股东权利

,

承担全部股东义务。

5

、交易标的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除非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另有要求外

,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黔锦矿业的盈利、收益将由武昌鱼享有

,

但如自

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黔锦矿业出现亏损

(

以武昌鱼聘请的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结果为准

),

该等亏损由交易对方共

同以现金方式向武昌鱼补足

,

分摊比例为本次交易中其各自向武昌鱼转让的黔锦矿业的股权比例。

6

、与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

,

黔锦矿业与其员工的劳动关系不因本次交易发生变更。

7

、合同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

本协议自各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

;

在经武昌鱼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且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后

,

本协

议生效。

8

、违约责任条款

(1)

交易各方同意

,

若任何一方当事人出现如下情况

,

视为该方违约

:

1)

一方不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

,

并且在其他方发出要求履行义务的书面通知后十五日内仍未采取有效弥补措施

;

2)

一方在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文件中向其他方做出的陈述与保证或提交的有关文件、资料或信息被证明为虚假、不准确、有重大遗

漏或有误导

;

3)

违反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情形。

(2)

各方同意

,

若任何一方当事人出现如下情况

,

视为该方严重违约

:

1)

一方出现

(

一

)

条所述违约行为

,

且该等违约行为导致本协议无法继续履行或导致本协议根本交易无法实现

;

2)

一方在本协议或与本协议有关的文件中向其他方披露的财务数据

(

包括或有债务情况

)

被证明为虚假、不准确、有重大遗漏或有误导

,

而

该等虚假、不准确、有重大遗漏或有误的财务数据与真实的财务数据之间的偏差较大

,

对其他方产生严重不利影响

;

3)

一方因违反保密义务、进行内幕交易或故意违反本协议导致本次交易终止或无法完成。

(3)

若任何一方违约

,

守约方有权采取如下一种或多种救济措施以维护其权利

:

1)

要求违约方实际履行

;

2)

暂时停止履行义务

,

待违约方违约情势消除后恢复履行

;

守约方根据此款规定暂停履行义务不构成守约方不履行或迟延履行义务

;

3)

要求违约方补偿守约方的直接经济损失

,

包括为此次交易而实际发生的费用、可预见的其他经济损失以及守约方为此进行诉讼或者公

证而产生的费用

;

4)

违约方因违反本协议所获得的利益应作为赔偿金支付给守约方

;

5)

若任何一方

(

违约方

)

严重违约

,

受侵害的守约方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解除本协议

,

解除通知自发出之日起生效

;

6)

法律法规或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救济方式。

(

二

)

利润补偿协议内容摘要

2015

年

5

月

20

日

,

武昌鱼与交易对方签署了《利润补偿协议》

,

就承诺期内利润补偿事宜明确了双方的权利义务。

1

、保证责任及补偿义务

(1)

交易对方向上市公司保证并承诺

,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三年内

(

含实施完毕当年

,

以下简称“承诺期”

)

黔锦矿业实际净利润不低于相应

期间的预测净利润。

(2)

如承诺期内黔锦矿业实际净利润数不足预测净利润数的

,

则交易对方负责以股份回购方式向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

如交易对方所持上市

公司股份不足以补偿的

,

差额由华普投资予以补足。

2

、预测净利润额和实际净利润额及其差异的确定

(1)

承诺期内每年黔锦矿业预测净利润额的确定

:

以本次交易评估报告中预测的承诺期内黔锦矿业每年合并口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准。根据经安投集团备案确认的《资产评估报告》并经双方确认

,

黔锦矿业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的预测净利润分别

为

4,073.07

万元、

12,277.73

万元、

12,277.73

万元。如果本次交易未能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实施完毕

,

则业绩承诺期相应顺延至下一年度

,

即

2018

年

,

根据《资产评估报告》及双方确认

,

黔锦矿业

2018

年的预测净利润为

12,277.73

万元。

(2)

承诺期内每年黔锦矿业实际净利润额为黔锦矿业在承诺期内每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

但与

本次交易评估所涉及的镍钼矿相关产品无关的净利润不计入在内

)

。

(3)

在承诺期内

,

负责上市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上市公司每一会计年度审计报告中应单独披露黔锦矿业的实际净利润金

额与预测净利润金额的差异情况

,

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黔锦矿业实际利润数与预测净利润数的差异情况最终以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

审核意见为准。

3

、利润补偿的方式及实施

(1)

交易双方方同意

,

利润补偿方式采用股份回购方式

,

如交易对方股份不足以承担补偿责任

,

差额部分由华普投资予以补足。

(2)

上条所述股份回购方式是指

,

如果根据本协议出现交易对方须向上市公司进行利润补偿的情形

,

交易对方同意上市公司以总价

1

元人

民币的价格回购其持有的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

,

回购股份数量的上限为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中以黔锦矿业股权认购的全部上市公司股

份。

(3)

承诺期内每年应回购股份数量

=(

截至当年年末黔锦矿业累积预测净利润额

-

截至当年年末黔锦矿业累积实际净利润额

)×

交易对方本

次交易中以黔锦矿业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

承诺期内黔锦矿业预测净利润额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在计算上述每年回购股份数量

时

,

如需补偿股份数量小于

0

时

,

按

0

取值

,

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回。

(4)

在承诺期届满时

,

上市公司对黔锦矿业进行减值测试

,

如

:

减值测试确定的减值额

/

本次交易中黔锦矿业

100%

股权的作价

>

承诺期内已补

偿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

本次交易中交易对方以黔锦矿业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

则交易对方需另行补偿上市公司股份。另需补偿的股

份数量为

:

减值额

/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黔锦矿业股权的股票发行价格

-

承诺期内已补偿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前述减值额为标的

股权在本次交易中的作价减去该等股权截至承诺期满为基准日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黔锦矿业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

配的影响。该减值额以负责上市公司年度审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为准。

(5)

如在上述股份回购补偿完成前上市公司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或以股份方式分红等行为导致交易对方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增加

,

该

等增加的股份亦将计入回购股份的计算基数中

,

即计入交易对方本次交易中以黔锦矿业股权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总数。

(6)

如在上述股份回购补偿完成前上市公司进行了现金分红

,

则所回购股份对应的现金分红应由红利取得方全额退还给上市公司。

(7)

上述股份回购补偿义务由交易对方各方按照本次交易中向上市公司转让的黔锦矿业股权比例分担承担。如除华普投资外的交易对方

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因减持等情形不足以承担补偿义务时

,

差额部分由华普投资以所持上市公司股份代为承担。如华普投资所持上市公司股份

亦已不足以承担时

,

由华普投资向二级市场购买上市公司股份或以现金方式予以补偿。现金补足金额为

:(

当年应予代为回购的股份数

-

当年已

代为回购的股份数

)×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中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单价。

(8)

如果根据本协议出现交易对方须向上市公司进行利润补偿的情形时

,

交易对方需在接到上市公司书面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按照本协

议之规定计算应回购股份数并协助上市公司通知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

将该等应回购股份转移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

,

进行单独锁

定。应回购股份转移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后不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

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应分配的利润归上

市公司所有。

(9)

上市公司应在承诺期届满且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应回购股份数量已确定并完成锁定手续后两个月内就本协议项下全部应回购股份的

股票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

并在股东大会通过该议案后

2

个月内办理完毕股份回购事宜。对于现金补偿

,

由华普投资在接到上市公司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直接支付至上市公司指定账户。

4

、承诺与保证

(1)

交易对方确保在本协议约定的承诺期内保持良好的经营状况

,

确保补偿能力

,

不进行大额利润分配、清算、解散、合并、分立等可能危害

补偿能力的行为。

(2)

交易对方承诺

,

如发生有重大到期债务不能偿还等情形导致可能影响本协议实施的情况出现

,

将及时通知上市公司。

(3)

上市公司承诺在本次交易实施后善意经营黔锦矿业

,

不会恶意损害黔锦矿业的权益。

(4)

各方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在任何方面均不会违反在本协议签署之时有效的法律、法院发出的生效判决或裁定、政府机构发出的命令或

各方内部组织文件

,

不会违反对各方有约束力的任何合约、承诺或其他文件。

(5)

除上市公司尚需将本协议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外

,

本协议其他方签署履行本协议均已履行完毕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

获得

充分授权

,

本协议对其具有法律约束力。

(6)

各方承诺

,

将遵守本协议的各项条款

,

不会从事任何有悖本协议契约目的的行为。

(7)

各方承诺

,

将按本协议约定以及法律法规之规定承担由于违反本协议声明、陈述、保证、承诺及义务而产生的一切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并赔偿由此给其他方造成的任何损失。

5

、违约责任

(1)

如果交易对方或交易对方中一方在承诺期内

,

发生不能按期履行本协议约定的补偿义务的情况

,

应按照未补偿金额以每日万分之五的

标准向上市公司支付违约金。

(2)

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

,

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

,

违约一方应赔偿其他方的损失。

6

、协议的生效及修改

(1)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之日起成立

,

在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且本次交易取得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后

,

本协议生效。

(2)

任何对本协议的修改或补充

,

必须经各方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修改或补充文件。任何对本协议的修改或补充文件均是本协议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

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

修改或补充文件与本协议发生冲突时

,

以修改或补充文件为准。

(3)

本协议与《框架协议》约定不一致之处

,

以本协议约定为准。

(

三

)

股份认购协议内容摘要

1

、合同主体及签订时间

2015

年

5

月

20

日

,

武昌鱼与各配套资金认购方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

明确了本次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及交易安排等事项。

2

、股份发行和认购方案

(1)

发行方案概述

武昌鱼本次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为资产收购交易募集不超过

7.95

亿元人民币的配套资金用于黔锦矿业

3

万吨镍钼矿冶金加工

项目、镍钼矿产业并购项目、支付本次重组的相关费用及补充黔锦矿业流动资金。最终募集资金总额及其用途以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为准。

武昌鱼本次为配套融资所发行的股票类型为人民币普通股

,

面值为

1

元人民币。股票发行后将申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本次武昌鱼配套融资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武昌鱼审议本次资产购买及配套融资事宜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

发行价格为本次发行定

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

(

计算方式为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总量

)

的

90%,

为

7.08

元人民币

/

股。在定价基准日至股票发行日期间

,

如果甲方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

,

本次发

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

最终发行价格尚需经武昌鱼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武昌鱼本次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总数为向各配套融资认购方发行的股份数之和。 根据募集资金总额上限

7.95

亿元人民币和

7.08

元人民币

/

股的股票发行价格计算

,

本次武昌鱼 配套融资发行股份数不超过

112,288,134

股。

(2)

认购股份及价款

基于上述发行方案

,

配套资金认购方同意认缴配套资金以认购上市公司为配套融资所发行的股份。 如最终确定的配套融资总额发生变

化

,

则配套资金认购方同意其认缴金额自动进行同比例调整。

就上述认缴配套融资上市公司应向配套资金认购方发行的股份数

=

配套资金认购方认缴资金额

÷

上市公司配套融资股票发行价格

(

计算

股份数量不能整除时按照向下取整的原则确定

)

。按照前述配套资金认购方认缴资金额和发行价格

7.08

元

/

股测算

,

上市公司为配套融资向配

套资金认购方新增发行的股份数不超过

112,288,134

股。如配套融资股份发行完成前

,

配套资金认购方认缴金额或股票发行价格发生调整

,

配套

资金认购方取得的股份数量相应调整。配套资金认购方最终取得的股份数量

,

以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为准。

除双方另行约定时间外

,

配套资金认购方应于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发行时

,

根据《缴款通知书》的相关规定将认购资金一次性

划入独立财务顾问为本次发行所专门开立的账户

,

验资完毕后

,

扣除相关费用再划入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上市公司应在收到款

项后尽快完成验资手续

,

并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完成对配套资金认购方股份发行的登记手续。双方应共同配合

,

确保在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

件有效期内实施完成配套融资工作。

(3)

认购方式

配套资金认购方以现金方式认购。

(4)

认购股份的限售期

双方同意

,

配套资金认购方在上市公司本次配套融资中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对外转让。

(5)

滚存利润分配

双方同意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上市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由交易完成后的上市公司股东按照持股比例享有。

3

、配套资金认购方陈述、保证及承诺

配套资金认购方保证

,

其在本协议中向上市公司作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

(

包括但不限于本条的内容

)

均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

,

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该等陈述、保证及承诺自本协议签订时起始终具有约束力。

配套资金认购方现向上市公司陈述、保证及承诺如下

:

(1)

配套资金认购方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

,

签署或履行本协议在任何方面均符合相应条件和资格

,

不会违反在本协议签署之时有效的法律

法规、法院发出的生效判决或裁定、政府机构发出的命令或其公司章程

;

不会违反对其有约束力的任何合约、承诺或其他文件。

(2)

配套资金认购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

其在签署本协议之前已认真审阅并充分理解本协议的各项条款

,

并确认本协议

不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导等情况

,

不会以此为理由要求撤销、终止、解除、变更本协议的全部或部分条款、主张本协议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效。

(3)

配套资金认购方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来源合法

,

为其自有资金或合法筹集的资金

,

不存在来源于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

及其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的情况

,

配套资金认购方与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

不存在为他人代持、信托认购等的情况

,

亦不存在任何杠杆融资结构化设计产品。

4

、上市公司陈述、保证及承诺

上市公司保证

,

其在本协议中向配套资金认购方作出的陈述、保证和承诺

(

包括但不限于本条的内容

)

均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的

,

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该等陈述、保证及承诺自本协议签订时起始终具有约束力。

上市公司现向配套资金认购方陈述、保证及承诺如下

:

(1)

上市公司为一家依据中国法律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

其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

目前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公司终

止、停业、解散、清算、合并、分立、丧失法人资格或股票终止上市交易的情形或法律程序。

(2)

上市公司签署和履行本协议在任何方面均不会违反在本协议签署之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法院发出的生效判决或裁定、政府机构发出

的命令或其公司章程。

(3)

上市公司签署并履行本协议是真实意思表示

,

上市公司在签署本协议之前已认真审阅并充分理解本协议的各项条款

,

并确认本协议不

存在显失公平、重大误导等情况

,

不会以此为理由要求撤销、终止、解除、变更本协议的全部或部分条款、主张本协议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效。

5

、税费

(1)

除非在本协议中另有约定或相关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外

,

与履行本协议相关的一切费用应由该费用发生的一方负担。

(2)

各方应分别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缴纳各自因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所应缴的税金。

6

、协议的成立与生效

(1)

本协议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成立

,

在下述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

:

1)

经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

;

2)

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2)

上述任一条件未能得到满足而导致本协议无法生效实施

,

各方各自承担因签署及准备履行本协议所支付之费用。

(3)

就本次交易相关的其他未决事项

,

双方将签署补充协议予以约定。补充协议属于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7

、协议的终止、解除

(1)

本协议经各方书面协商一致后可以以书面方式终止或解除。

(2)

本次交易方案未通过中国证监会审核

,

本协议自动终止。

(3)

如在中国证监会核准前

,

甲方主动宣告终止本次资产收购

,

本协议自动终止。

(4)

如与本次资产收购相关的《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解除、终止或被认定为无效

,

本协议相应解除、终止或失

效。

(5)

本协议终止或解除后的善后处理由各方另行协商办理。

8

、违约责任

(1)

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责任、承诺

,

或所作出的陈述、保证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或遗漏

,

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

议。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多方存在违约

,

各方应各自承担其违约引起的相应责任。

(2)

配套资金认购方认缴款项每延迟支付一日

,

应按照欠付金额的万分之三向上市公司支付滞纳金。

(3)

如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双方约定泄露本次交易相关信息、进行内幕交易或故意违约等导致本次交易终止或无法实施

,

违约方

应向守约方赔偿本协议约定的配套资金认购方认缴募集资金额的

30%

作为违约金。

(4)

本协议规定的违约责任和救济是累积的

,

且不排斥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约责任或救济。

(5)

非因各方的过错导致本次交易不能完成

,

各方均无须对此承担违约责任。

9

、法律适用及争议的解决

(1)

本协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法律管辖和解释。

(2)

争议的解决

如本协议各方就本协议之内容或其执行发生任何争议

,

应通过各方协商解决。若经协商仍未能解决

,

任何一方均可将有关争议提交上市

公司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拟收购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情况。

第五节 重组停牌前六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重组停牌前六个月内未存在买卖武昌鱼股票的情况。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

2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

3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票交易自查报告

4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附件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湖北省鄂州市

股票简称 武昌鱼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７５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北京世欣鼎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关东店

２８

号

９

层

９８８

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

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持股数量：

０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５８

，

５６３

，

６５９

股 变动比例：

６．８７％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

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未解除

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

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

1

、 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

,

选择“否”的

,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

2

、 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

3

、 需要加注说明的

,

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

4

、 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多人的

,

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

权益变动报告书。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武昌鱼

股票代码:600275

信息披露义务人:北京华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住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19号北京华普国际大厦17层1710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19号北京华普国际大厦17层1710室

股份变动性质:持股比例增加

一致行动人:北京华普馨园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住址: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八龙桥雅苑2号楼一层1室

通讯地址: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八龙桥雅苑2号楼一层1室

一致行动人: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9号华普国际大厦17层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9号华普国际大厦17层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15年5月20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1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证券法”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

、《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

以下简称“准则

15

号”

)

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2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

或与之相冲

突。

3

、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5

号的规定

,

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

情况

;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

,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4

、本次权益变动基于武昌鱼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根据重组方案中的《购买资产协议》

,

武昌鱼拟以定向增发的方式向华普投资发行

76,508,

343

股附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购买其持有的黔锦矿业

33%

的股权

,

发行完成后

,

华普投资持有上市公司

8.97%

的股权

;

向华普馨园发行

2,118,644

股

附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募集配套资金

1,500

万元

,

发行完成后

,

华普馨园持有上市公司

0.25%

的股份

;

华普集团不参与本次重组

,

本次重组完成后

,

华普集团持有武昌鱼的股份占比有

20.77%

降低至

12.39%

。由于华普集团、华普投资以及华普馨园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下的关联公司

,

构成

一致行动人关系。 交易完成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华普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华普馨园和华普集团合计拥有权益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占比将由

20.77%

上升至

21.61%,

本次权益变动尚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5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

,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

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若非另有说明

,

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

本报告书 指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

／

上市公司

／

武昌鱼 指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安徽皖投矿业投资有限公司

安投集团 指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华普投资 指 北京华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安徽皖投 指 安徽皖投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原名“安徽皖投华威经济发展公司”，

２０１３

年变更为现名

神宝华通 指

新疆克州神宝华通股权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名“包头市神宝华通投资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变更为

现名

世欣鼎成 指 北京世欣鼎成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交易对方 指 华普投资、安徽皖投、神宝华通、世欣鼎成

中融鼎新 指 北京中融鼎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金元盛世 指 北京金元盛世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国盈资管 指 国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华普馨园 指 北京华普馨园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配套资金认购方 指 中融鼎新、金元盛世、国盈资管、华普馨园

《框架协议》 指 附生效条件的《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利润补偿协议》 指 附生效条件的《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州黔锦矿业有限公司股东利润补偿协议》

《购买资产协议》 指 附生效条件的《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配套资金认购方签署的《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配套融资股份认购协议》

标的公司

／

标的资产

／

黔锦矿业 指 贵州黔锦矿业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

拟购买资产

／

收购资产

／

目标资产

／

置入资产

指 黔锦矿业

１００％

股权

本次交易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

本

次发行

指

武昌鱼向黔锦矿业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黔锦矿业全部股权并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

定价基准日 指 第六届第六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

交割日 指 交易标的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之日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

一

)

信息披露义务人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华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

１９

号北京华普国际大厦

１７

层

１７１０

室

法定代表人 郭彦洪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５０１３６４７６７５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５６９４７９６８－５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项目投资；投资管理；企业管理；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议

及展览服务；公共关系服务；企业策划；技术推广服务。

经营期限 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４

日至

２０３１

年

３

月

３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５５６９４７９６８５

号

通讯方式

０１０－６５８０３３８８

股东构成 北京德润致远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持有北京华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

2

、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１

郭彦洪 男

６１０１０３１９５１０８１＊＊＊＊＊

中国 无

２

蒋涛 男

４２０７０４１９７５０６１＊＊＊＊＊

中国 无

３

汪小林 男

４２２１２１１９７２０８０＊＊＊＊＊

中国 无

3

、公司股权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华普投资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

北京华普馨园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华普馨园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 北京市怀柔区桥梓镇八龙桥雅苑

２

号楼一层

１

室

法定代表人 郭彦洪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１６０１６７６２５４４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０９２４３１３６－８

企业性质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一般经营项目：投资咨询；房地产信息咨询（不含中介服务）。

经营期限 自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３４

年

２

月

１８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１６０９２４３１３６８

号

通讯方式

０１０－６５８０３３８８

股东构成

北京华普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９７％

），北京中联普拓

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３％

）

2

、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１

郭彦洪 男

６１０１０３１９５１０８１７２＊＊＊

中国 无

２

汪小林 男

４２２１２１１９７２０８０５７＊＊＊

中国 无

3

、公司股权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华普馨园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

(

二

)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

:

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华普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 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１９

号华普国际大厦

１７

层

法定代表人 翦英海

注册资本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５１２８３４７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６３３６９９６８－３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购销医疗器械、包装食品、食用油。购销百货、针纺织品、通讯设备（无线电发射设备除外）、五金交电化工、机

械电器设备、家具、电子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工艺美术品、建筑材料、金属材料、装饰材料；物业管理

（含出租写字楼）；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经济信息咨询；劳务服务；组织展览展示活动；家居装饰；销

售自行开发的产品（未经专项审批项目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

经营期限 自

１９９８

年

４

月

１０

日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９

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５６３３６９９６８３

号

通讯方式

０１０－６５８０３３８８

股东构成 翦英海（

８０％

），亚振全（

２０％

）

2

、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情况

序号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国籍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

１

翦英海 男

１１０１０１１９６２１０２＊＊＊＊＊

中国 无

２

刘鸿岳 男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４９０７２＊＊＊＊＊

中国 无

３

贺捷 女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８１１１＊＊＊＊＊

中国 无

４

马荣南 男

５１１３２５１９７９０２１＊＊＊＊＊

中国 无

５

王晓东 男

１５０２０４１９７４１２１＊＊＊＊＊

中国 无

６

汪小林 男

４２２１２１１９７２０８０＊＊＊＊＊

中国 无

3

、公司股权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华普集团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的情况

截至本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

,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

5%

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关系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

,

华普集团、华普投资和华普馨园的产权控制关系如图所示

:

综上

,

翦英海为华普集团、华普投资和华普馨园的实际控制人

,

故华普集团、华普投资和华普馨园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权益变动的原因是上市公司武昌鱼向信息披露义务人华普投资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有的贵州黔锦矿业

33%

的股权

,

向华普馨园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1,500

万元。

本次交易前

,

华普集团持有武昌鱼

20.77%

的股权

,

华普投资、华普馨园未持有武昌鱼的股权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华普集团持有武昌鱼股权被

稀释到

12.39%,

华普投资持有公司

8.97%

的股权

,

华普馨园持有公司

0.25%

的股权

,

三者合计持有公司

21.61%

的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

,

公司将置入盈利能力较强且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优质矿业资产

,

有利于恢复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

有效维护公司

的上市地位

,

最大限度地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主营业务将增加镍钼矿采选及深加工业务。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

盈利能力将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

增强为广大股东创造财富的能力。

二、是否拟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

12

月内没有增加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上市公司武昌鱼拟向华普投资、安徽皖投、神宝华通、世欣鼎成发行股份购买其所持黔锦矿业

100%

的股权

,

同时向中融鼎新、金元盛世、

国盈资管和华普馨园共

4

名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

募集资金金额

7.95

亿元

,

募集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100%

。

根据本次交易标的评估值及相应发行价格

,

以及本次向特定投资者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相应发行价格

,

初步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数为

76,508,343

股

,

占比为

8.97%

。

本次交易前后

,

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变化如下表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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